
 

乐健一生核保规则 

一、投保人与被保险人 

1、投保人可以为团体，也可为个人。按主被保险人的数量，人数不足 3 人的，为个险

业务；人数为 3 人或 3人以上的，为团险业务。 

个险业务，要注意控制逆选择风险。 

团险业务，需提供组织机构证照资料；团体人数低于 10 人的，需提供社保缴纳证明。 

2、凡首次投保时年龄不得为或超过 65 周岁(互联网出单业务不得为或超过 55 周岁)，

常住境内，能正常工作、劳动或生活的人员，可作为主被保险人。从事非体力劳动或轻微体

力劳动的人员，可为被保险人。连续续保不得超过 85 周岁。 

3、常住境内，能正常工作、劳动或生活的主被保险人的配偶，以及投保时出生满 30

天且健康出院至 21 周岁（为全日制在校学生，或存在身体缺陷或智力障碍的，年龄不超过

24 周岁），经济上完全依赖主被保险人的未婚子女，可作为附属被保险人。 

4、18 周岁以下人员不可单独投保。 

二、保险责任的选择 

住院医疗为基础保险责任，在投保住院医疗责任后，方可投保门诊责任。在投保住院、

门诊责任后，方可投保生育、牙科、体检等其他保障。 

个人及家庭投保业务不提供生育保障。生育责任仅限员工人数在 20 人以上的团体选择

投保。 

三、健康检查 

可与投保人约定每年一次全身健康体检的具体项目，并约定在爱康国宾、美年大健康等

我公司协议机构接受检查。相应保险费率，结合我公司协议结算费率确定。 

个人及家庭投保业务，若选择健康检查与牙科保障，两项可选责任须一并购买，不可

单独购买。 

四、健康告知与既往症处理 

1、个人及家庭投保业务，所有人员进行健康告知。根据告知情况确定是否需要继续提

供体检报告或就诊病历。 

2、强制性团体 

（1）全员入保（符合入保条件的员工不少于 90%入保） 

（2）所有符合入保条件的员工需全职在职工作 

（3）当且仅当已有同类保险的可除外（如：员工配偶所在公司已为其投保中高端医疗



 
保险） 

（4）同一层级员工须入保相同方案 

（5）不同人数团体一般规则： 

a) 团体规模 3‐19 名员工 

 团体最低成团要求为 3名在职员工 

 入保时需要提交个人健康告知，必要时提交体检报告 

 保单年度内申请入保的新员工及其家属需提交个人健康告知，必要时提交体检报

告，未经审核通过的，不承担保险责任。 

 不承担既往症责任，只有经审核的保前疾病将予以理赔；承担非既往症的慢性病及

重大疾病责任 

b) 团体规模 20‐49 名员工 

 入保时提交团体健康告知，必要时提交个人健康告知或体检报告 

 保单年度内申请入保的新员工及其家属自入职之日起 30 天内（根据实际情况，最

多不可超过 60 天，超过 60 天的，需经核保人审批）申请入保，无需提交个人健康告知；超

出 30 天的，需要提交个人健康告知，必要时提交体检报告，未经审核通过的，不承担保险

责任。 

 承担一般既往症责任，重大疾病既往症须经医学核保；慢性病全额理赔，承担非既

往症的重大疾病责任。 

c) 团体规模 50名员工以上（且总被保险人人数超过 100 名，总人数不足 100 名

的参照 20‐49名员工规则） 

 入保时提交团体健康告知，必要时提交个人健康告知或体检报告 

 保单年度内申请入保的新员工及其家属自入职之日起 30 天内（根据实际情况，最

多不可超过 60 天，超过 60 天的，需经核保人审批）申请入保，无需提交个人健康告知；超

出 30 天的，需要提交个人健康告知，必要时提交体检报告，未经审核通过的，不承担保险

责任。 

 承担所有既往症责任；慢性病全额理赔，承担重大疾病责任。已患重大疾病人员需

告知。 

五、规模折扣 

1、投保人为自然人、家庭的：根据主被保险人及附属被保险人的人数，2 人投保，折

扣为 97%；3 人及以上，折扣为 95%。附属被保险人为主被保险人的配偶、出生满 30 天且

健康出院的子女，不包括父母及其他亲友。 

2、投保人为法人或机构：根据主被保险人、附属被保险人的人数，具体折扣如下： 

团体人数 折扣率 



 

（员工数） 

3 — 5   5.0% 

6 — 9 8.0% 

10 — 19 10.0% 

20+ 逐单确定 

 

六、加保及退保 

个人及家庭投保业务保险期间中途不接受加保，到下年度续保时一同入保。保单年度内

退保的，原保单保险期间内，同一人员不再接受投保。 

七、续保处理 

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投保人可向保险人申请续保本保险，保险人将办理续保手续，并

根据医疗费用水平变化、该险种整体经营状况及被保险人年龄确定续保保费。 

 

 


